
第四部分  投标文件公示表格 

一、资格审查业绩证明材料（公示用） 

填写要求： 

1.投标人栏目据实填写。 

2.本表其余栏目应与投标文件第一部分第五节“资格审查资料”中的“资格审查业绩证明

材料”填报内容一致。 

3.须由投标人使用投标人的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进行企

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 

序号 项目名称 内容 

1 投标人 广东浩枫建设有限公司 

2 项目负责人姓名 袁恒冰 

3 工程名称 塘厦镇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工程 

4 工程类型 建筑工程 

5 工程所在地 塘厦镇四村高科工业三路东侧，河畔路北侧 

6 工程规模 

本工程为塘厦镇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工程，总用

地面积为 11484.80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约为 12893.77

平方米，其中包括:1 号综合楼建筑面积 4469.47 平方

米，2号发热门诊建筑面积 421.01 平方米,3 号门诊主

楼建筑面积 7226.57 平方米,4 号电房、污水处理房及

地下设备房建筑面积 766.32 平方米(地上:169.2 平方

米，地下:597.12 平方米)，门卫室建筑面积 10.4 平方

米，地上最大层数为 5 层，地下为 1 层，最高建筑高

度为 17.7 米，最大跨度为 13 米，为框架结构，工程

造价约人民币 5383 万元。 

7 资质要求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

8 
施工合同价或结算价 

（万元） 
 5195.441145

9 建设单位名称 东莞市塘厦镇工程建设中心 

   

   



 

 

填写要求： 

1.投标人栏目据实填写。 

2.本表其余栏目应与投标文件第一部分第五节“资格审查资料”中的“资格审查业绩证明

材料”填报内容一致。 

3.须由投标人使用投标人的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进行企

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 

序号 项目名称 内容 

1 投标人 广东浩枫建设有限公司 

2 项目负责人姓名 邓丽娟 

3 工程名称 石排镇新扬印刷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-3 号厂房 

4 工程类型 建筑工程 

5 工程所在地 东莞市石排镇 

6 工程规模 

石排镇新扬印刷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-3 号厂房，总

建筑面积 16897.97 平方米，1栋地上 7层，建筑高度 

39.1 米，最大跨度 10 米，框架结构，总投资约 3970

万元。 

7 资质要求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

8 
施工合同价或结算价 

（万元） 
 3762.982913

9 建设单位名称 东莞市石排镇水贝李屋股份经济合作社 

   

   



 

二、拟投入本项目的班子人员组成表（公示用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写要求： 

1.“投标人”名称据实填写。 

2.本表其余栏目应与投标文件第一部分第五节“资格审查资料”中的“拟投入本项目的班

子人员组成表”填报内容一致。 

3.须由投标人使用投标人的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进行企

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 

 

投标人：广东浩枫建设有限公司 

序号 
拟在本项目中

担任职务 
姓名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号 

1 项目负责人 卢菊平 粤 1442020202201536 

2 技术负责人 林友 1919003018629 

3 
安装专业负责

人 
李景坤 36201913010989 

4 安全员 田苗 粤建安 C3（2023）0005722 

5 施工员 梁宝 20240904837 

6 预算员 邓丽娟 建[造]21224400009334 

7    

8    

9    

10    

11    

12    

13    

14    

15    



三、投标人企业类似业绩表格（公示用） 

填写要求： 

1.如招标文件《评标办法附表 2-2 商务标部分评审标准》内采取“企业类似业绩”作为评

审标准时，应填写并提交本表。 

2.“投标人”名称据实填写。 

3.本表应与投标文件第一部分第六节“商务部分评审资料”中对应证明材料内容一致。 

4.须由投标人使用投标人的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进行企

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 

  

投标人：广东浩枫建设有限公司 

商务部分评审企业类似业绩公示表 

序号 业绩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（万元） 合同签订的时间 

1 
塘厦镇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改造工程 
5195.441145  2023 年 � 月 � 日

2 
石排镇新扬印刷有限公司增

资扩产项目-3 号厂房 
3762.982913 2022 年 9 月 28 日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9    

    

    



四、投标人项目总负责人类似业绩表格（公示用） 

 

填写要求： 

1.如招标文件《评标办法附表 2-2 商务标部分评审标准》内采取项目负责人业绩作为评审

标准时，应填写并提交本表。 

2.“项目负责人”名称据实填写。 

3.本表应与投标文件第一部分第六节“商务部分评审资料”中对应证明材料内容一致。 

4.须由投标人使用投标人的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进行企

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 

项目负责人： 卢菊平          

商务部分评审投标人项目总负责人类似业绩表 

序号 业绩项目名称 任职岗位 
合同金额

（万元） 
竣工(完工)时间 

1 无 无 无 无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
